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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提供創業多元財務融通資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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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助 

投
資 

融
資 

落實創業精神  
提供創業補助  

鼓勵創新及應用發展，
補助種子企業 

提升創新研發能力，
提供研發補助 

維持競爭優勢提供創
新研發補助 

●科技部●教育部 
●文化部 

●國發基金 
●客委會 

●經濟部 ●經濟部 

扶植早期階段企業搭配創投投資 
促進升級轉型 
搭配創投投資 

●經濟部 ●經濟部 

鼓勵創新投入提供創業貸款 
推動成長發展 
調整結構，提供創業貸
款 

●文化部●原民會 
●經濟部 

●勞動部 
●經濟部 

●農委會 
●退輔會 

           種子及創建期                   擴充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熟期 



國發基金投資於企業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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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 接  投  資 (國發基金) 

創業準備期 種子期 創建期 擴充期 成熟期 

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(國發基金) 

加強投資中小企業 (經濟部中小企業處) 

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(文化部文創司) 

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 
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 

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

(經濟部工業局) 



方案背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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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工業局於101年6月25日「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實施方案」及於
103年12月18日「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實施方案」，經由國發基金管理
會審議通過各匡列100億元分期辦理。 

 為協助具潛力之策略性服務業及製造業發展，與民間專業創投，以股權投
資方式提供所需資金，並為其帶來附加價值 

 加速策略性服務業及製造業發展，成為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引擎之一 

推動構想 

服務業成長動能不足 

服務業的輸出能量不足及科技化能量
低，且民間資金對服務業投資模式尚
未建立，導致近年來服務業成長率低
難以帶動經濟成長 

服務業投資能量不足 

過去政府資源分配較重視研發。 
民間資金對服務業投資模式尚未建立。 



為何要有專案投資？ 

 目前政府協助產業發展政策資源，
集中在基礎研究、人才培訓、研
發補助、升級轉型、市場推廣等
之投入，缺乏產業發展所需之資
金挹注 

 借重創投專業投資後管理之附加
價值，擔任政府推動產業發展之
政策性工具 

 透過搭配投資比例來降低投資風
險，促進創投資金挹注於產業 

 擴大創業投資可投資之資金規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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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經創投評估個案獲利高且合適投資者 
• 由創投公司以自有資金進行投資 

創投評估合適者則自行投資 

• 經創投評估不適合投資者 
• 本方案亦不參與投資 

• 經評估有投資潛力，但可能具風險者 
• 創投申請政府基金搭配進行共同投資 
• 依搭配投資比例以降低投資風險並提高投資意願 
• 輔以提供管理費優惠達成政策目標 

評估不合適亦不投資 

評估具有投資潛力但有風險考量 



專戶投資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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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範圍 

• 不得投資於上市、上櫃公司。 

公股規範 

• 本專戶投資單一企業之總金額不得超過1億元。 

• 合計公股股權比率以不超過該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49%為限。 

• 本專戶不得擔任該被投資事業最大股權持有者。 

限於國內策略性服務業者，包括資訊服務業、電子商務(網路零售)、

數位內容、雲端運算、會展產業、美食國際化、國際物流、健康促進、
設計服務業、觀光旅遊業、連鎖加盟業、能源技術服務業及其他經本局
專案認定之服務業。 



共同投資挹注策略性產業資金活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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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投資是政府採購專業管理公司「投資評估」與「投資管理」等專業管理服務 

 民間創投必需投資，國發基金才按比例共同投資 

 按國發基金共同投資金額支付2%的管理費給管顧公司做為投資服務的報酬 

 俟全部投資成本回收餘有利潤後，始進行績效獎金之分配 

企業成長曲線 

種子期 Seed 創建期 Startup 擴充期 Expansion 成熟期 Mezzanine 

國發基金 
(匡列200億) 

民間資金 
(引導投入1800億) 

民間創投 
(基金規模500億) 

共同投資 

專業管理公司
應與本專戶共
同投資，且不
低於本專戶投
資金額三分之
一參與投資。 

資 
金 
挹 
注 

引導民間
資金投入 

策略性產業 
(帶動4.68兆資本形成) 

• 產業升級轉型方案重點推動及5+N產業之
製造業 

• 策略性服務業 (如資訊服務業、電子商務、
數位內容、雲端運算、會展產業、美食國
際化、國際物流、健康促進、設計服務業、
連鎖加盟、觀光旅遊、能源技術等) 

限
時 
加
強 
投
資 
策
略 

創造就業機會 
擴大海外輸出 
增加勞動生產力  



企業被政府投資的好處 

 官股是良善的投資人，品牌效應實質協助企業發展 

 官股不會擔任最大股權持有者，經營權不會有異動的問題。 

 透過方案限時加強投資推動策略，降低投資門檻、促進投資效率。 

 政府委由民間創投協助被投資企業帶來附加價值，且希望投資人持

股愈長愈好。 

 可搭配政府其他產業輔導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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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$ 



投資推動辦公室協助企業募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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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/製造業實施方案 

  進行募資前輔導-投資條件、募資發表 

   資料建檔並進行初步訪談-募資需求、產業範疇 

   持續追蹤或進行轉介-媒合後追蹤、提供適時協助 

  舉辦媒合會或安排一對一洽談-募資金額、階段別、產業別 

持
續
進
行 

案源基本 
資料表 

訪視記錄 

輔導記錄 營運計畫書 
與募資簡報 

媒合意向 
及意見調查 

投資人初步 
評估結果 

媒合成果 
追蹤調查 

投資人意見 
回饋企業 

成功促成投資 

不論是否媒合成功、都將回饋專業媒合意見予企業、提供修正經營管理決策之參考 



方案投資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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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工業局 
加強投資策略性製造業/服務業推動辦公室 

地        址：106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41-2號8樓 

服務專線：02-2704-1077、2784-0118 

傳真電話：02-2784-0126 



服務業方案遴選專業管理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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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管理公司名稱 

中國信託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

兆豐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台灣工銀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大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

中加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和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

益鼎創業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漢鼎股份有限公司 

華登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台灣新光國際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

專業管理公司名稱 

富鑫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華陽中小企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

台灣育成中小企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

新橋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

寶利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

國聯創業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聯訊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

豐利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達盈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


